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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的全国两
会，有着特殊意义。
　 　 连 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记同出席全国两会的
代 表 委 员 共 商 国 是 ，围
绕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

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我们从三个方面，和你一起领悟其中
要义。

（一）特殊形势任务

　　今年的全国两会，正值一个特殊时间节
点，面临着特殊形势任务。
　　从党和国家重大议程看———
　　去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作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今年下半年，党
的二十大将召开，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发展
谋篇布局、绘制蓝图。
　　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二十大召开之前
这一特殊节点举行的全国两会，对于深入贯
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迎接二十大胜利召
开至关重要。
　　从当前国内外环境看———
　　放眼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
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审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艰巨繁重。
　　此时举行的全国两会，如何应变局、谋大
局、开新局，牵动着各界的目光。
　　今年全国两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
次。除了出席人代会全体会议、到政协大会表
示祝贺等日程外，习近平总书记同往年一样，
深入代表委员中间，同大家交流互动———
　　 3 月 5 日下午，参加所在的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
　　 3 月 6 日下午，看望农业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3 月 7 日下午，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
　　连续三天，三场重要团组活动，三次重要
讲话，都有着深远的考量。

（二）牵挂“国之大者”

　　特殊年份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牵挂哪些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政协联组
会上，总书记这样说。
　　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总书记于 2020
年 4 月陕西考察期间首次使用“国之大者”

一词。他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
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
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
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
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对“国之大者”的关注，贯穿于总书记两
会时间———
　　在内蒙古代表团，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谈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要求
“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
链 安 全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群 众 正 常 生
活”……
　　在政协联组会上，谈社会保障，叮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对困难群众，
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
助他们排忧解难”……
　　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
议，强调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
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要求全军抓紧抓实备
战打仗工作，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工作……
　　桩桩件件，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都是关乎“国之大者”的大事、
要事。

（三）凝聚信心力量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提出的两个重
要论断引起广泛关注———
　　在内蒙古代表团，回顾总结新时代党
和人民奋进历程，提出 5 个“必由之路”；
　　看望政协委员时，客观分析当前国内
外形势，提出 5 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
　　 5 个“必由之路”，5 个“战略性的有利
条件”，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成功“密码”，
科学把握中国发展时与势，为的都是引导
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更
好团结奋斗。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近期，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春节团拜会、全国两
会……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反复强调团结
奋斗的重要性。
　　从同大家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新的重大
成就，到面向未来自信宣示 5 个“我们就
一定能够”；从关注“国之大者”的战略视
野，到牵挂“民生无小事”的拳拳之心……
　　 2022 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时
间里的这些重要论述、明确要求、殷切期
望，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
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主笔：杨依军、黄玥、董博婷
         新华社国内部制作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于
2022 年 3 月 4 日
至 1 0 日 在 北 京
举行。
　 　 中 共 中 央 总
书记、国家主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平等党和国
家 领 导 同 志 出 席
会议，与委员共商
国是。会议审议批
准 汪 洋 主 席 代 表
政 协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所 作 工 作 报
告，审议批准刘新
成 副 主 席 所 作 提
案工作情况报告，
通 过 关 于 全 国 政
协 十 三 届 五 次 会
议 提 案 审 查 情 况
的报告。委员们列
席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次会议，听取并
讨 论 李 克 强 总 理
所 作 政 府 工 作 报
告，听取并讨论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等，
表 示 赞 同 并 提 出
意见建议。
　 　 会 议 认 为 ，
2021 年是党和国
家 历 史 上 具 有 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中 央
团 结 带 领 全 党 全
国各族人民，沉着
应 对 百 年 变 局 和
世纪疫情，隆重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一百周年，胜利
召 开 中 共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并 制 定
第三个历史决议，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人民政协坚持党对政协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以中共党
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入协商建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矢志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奋斗历程艰
苦卓绝，伟大成就彪炳史册，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参
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从中国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事业发展中，特别是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政治
优势，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
明政治属性，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农业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重要农
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等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
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必须
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到政协工作
之中。
　　会议强调，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迎接中共二十大、学习宣传贯
彻二十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发挥专门协商机
构和统一战线组织优势作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切实担当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历史责任，
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和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等各项工作，
助推“十四五”规划深入实施。要发挥新型政党制度
优势，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全面准确、坚定不
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要加强对外友好交
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贯彻落
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调研总结人民政协
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深化规律性认
识，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制
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
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高质量完成好本届政协各项
工作，在勤勉履职中展现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
广大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行，以实际
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秘 书 处 关 于 代 表 提 出 议 案 处 理 意 见 的 报 告

（2022 年 3 月 1 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本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
向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
内的议案。根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到 3 月 8 日 12
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487
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 15 件，30 名以上的
代表联名提出的 472 件。在这些议案中，有关
立法方面的 474 件，有关监督方面的 13 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代表依照法定程序提出
议案，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形式，也是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会前，代表
们通过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专题
调研、视察、走访、座谈、代表小组活动等多种
形式，利用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
联系点等多种平台，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会议
期间，代表们共同酝酿讨论，认真修改完善议
案。今年的代表议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其
中涉及制定法律的 193 件，修改法律的 274
件，编纂法典的 6 件，有关决定事项的 1 件。
按照七个法律部门划分，涉及宪法相关法类
19 件、民法商法类 55 件、行政法类 155 件、

经济法类 105 件、社会法类 64 件、刑法类
39 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类 36 件。内容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重要领域立
法，提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粮食
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能源法、危险化
学品安全法、国家公园法以及碳达峰碳中和
促进、耕地质量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修改传染
病防治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网络安全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对外贸易法等。二是推进新兴
领域立法，提出制定数字经济、大数据、生物
安全、社会信用等方面的法律。三是加强民
生、社会领域立法，提出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社会救助法、学前教育法以及托育服务、
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法律，修改职业教育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居民身份证法、消防法、药品管理法等。四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出制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期货和衍生品法、民
事强制执行法等，修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洗钱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保险
法、信托法等。五是完善国家机构组织和职能
立法，提出修改监督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
制法，制定检察公益诉讼、行政程序等方面的
法律。六是研究启动条件成熟领域法典编纂
工作，提出编纂劳动法典、知识产权法典等。
此外，还提出了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
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议案。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大会秘书处对

代表提出的议案逐件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
有需要列入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
处建议，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其中，交由民族委员
会审议 1 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 123
件，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 47 件，财政经济
委员会审议 110 件，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审议 73 件，外事委员会审议 1 件，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 42 件，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审议 27 件，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 63
件。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印发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向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作出反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的代
表提出的议案，是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
重要职责。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改了
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对专
门委员会联系代表和议案审议工作提出新的
要求。大会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
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
工作步伐，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
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加快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
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二、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发挥代
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健全
专门委员会联系代表工作机制，加强与提出
议案代表的沟通，积极邀请代表参与立法调
研、起草、论证、审议、评估和执法检查、专题
调研等活动，充分听取、认真研究采纳代表提
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向代表反馈议案交付审
议情况和代表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把
审议代表议案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计划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立法重点工
作任务，健全专门委员会牵头起草重要法
律草案机制，对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
提前介入、加强协调，发挥审议环节把关作
用，实现立法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
果最大化。
　　四、推进议案审议结果报告规范化，全
面反映每件议案审议结果，注重反映围绕审
议议案开展联系代表等工作情况，积极回应
代表和群众关切，提升议案工作整体成效。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秘书处
　　     2022 年 3 月 10 日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期间，政协委
员、政协各参加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积极通过提案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以
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
召开。
　　截至 3 月 5 日 20 时，共收到提案 5979 件。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
工作条例》及提案审查工作细则，经审查，立案
4979 件，并案 35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 965 件。
　　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出 4503 件，占
90.4%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界别、委员
小组等提出 476 件，占 9.6% 。其中，经济建
设方面 1911 件，占 38.4% ；政治建设方面
499 件，占 10.0%；文化建设方面 389 件，占

7.8% ；社会建设方面 1543 件，占 31.0% ；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 613 件，占 12.3% ；其他方
面 24 件，占 0.5%。
　　本次会议提案有以下特点：一是提案紧
扣“国之大者”、民之关切，选题更加聚焦，建
议更加具体，质量持续提升。二是委员敬终如
始、高度负责，共有 1944 位委员提交提案，
占委员总数的 90.1%。三是提案工作信息化

水平明显提升，提案智能管理系统正式启
用，通过网上提交的提案占 99.97%。
　　大会闭幕后，提案将送交承办单位办
理。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
案，审查立案后作为闭会期间的提案及时
交承办单位办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3 月 1 0 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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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两会时间


